淅川县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
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淅川县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2244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费（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0万元。
2.公务接待费（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1078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1165万元。
二、“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淅川县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2168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比2023年减少11万元。
2.公务接待费1025万元，比2023年减少91万元，下降8%。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143万元，比2023年减少264万元，减少18%。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为215万元。比2023年增长163万元，增长313%。
公务用车运行支出928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公车运行费用。比2023年减少427万元,减少32%。2024年期末，部门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618辆。
[bookmark: _GoBack]三、“三公”经费增减变化说明
2024年我县严格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贯彻落实“约法三章”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13〕105号）精神：严格贯彻落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要规范公务用车配备和使用管理，完善公务接待管理制度和标准；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预算和支出管理。淅川县已采取有效措施贯彻落实“约法三章”，取得了很大成效。
